附件
关于《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
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
“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
管理办法（修订稿）》
的听证报告

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的意见，维护农民和农药、肥料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有效削减农业面源污染负荷，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畜安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试行）》，2021年11月11日15：00—18：00在玉溪市农业农村局举行了《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的听证会，现将听证会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的事由
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的意见，切实做好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肥料的管理工作，使《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更符合玉溪的实际，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进行听证。
二、听证会准备情况
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发布1号公告
2021年10月12日，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在玉溪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发布了《关于举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听证会的公告》（第1号），公布了听证事项、听证时间和地点、听证代表和旁听人名额及其产生方式等相关内容。
（二）确定听证会参加人员
2021年11月1日前，按照程序确定了听证主持人1名、决策发言人9名、听证代表30名，并将《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及相关材料在听证会举行3日前送达听证代表。
本次听证会通过自愿报名、邀请等方式产生听证代表30名，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业技术人员、法律工作者、相关部门代表、利害关系代表、社会公众。其中，利害关系代表6名，社会公众3名，市人大代表1名，市政协委员1名；邀请了市生态环境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林业和草原局、市抚仙湖管理局、市农田建设与土壤肥料工作站、市植保植检站、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同志担任决策发言人；邀请市农业农村局机关纪委、市司法局的2名同志担任听证监察人；邀请了市农业农村局2名同志担任听证记录人；邀请了玉溪日报社到会报道并监督。
（三）发布第2号公告
2021年11月1日，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在玉溪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发布了《关于举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听证会的公告》（第2号），公布了举行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听证主持人、决策发言人、听证代表、听证监察人、听证记录人名单等事项。
（四）准备材料和会场布置
2021年10月29日前，起草准备了听证主持人、决策发言人使用的材料和会场发放的材料，完成了会场布置的各项工作。
三、听证会举行情况
（一）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2021年11月11日（星期四）15：00—18：00，听证会在玉溪市红塔区玉兴路57号农业大厦三楼第一会议室举行。
（二）听证会的参加人员
1. 听证主持人：
靳联明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2. 决策发言人：9人
隆  勇  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周丽琼  玉溪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白宝龙  玉溪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靳联明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杨  勇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一级主任科员
杨丽红  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副局长
姚红梁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科
王树明  玉溪市植保植检站站长
何飞逾  玉溪市农田建设与土壤肥料工作站站副站长
3. 听证代表：应到30人，实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
何  钊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土壤科科长
罗以正  玉溪市科学技术局农业科技科科长
普发学  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科科长
蔡利祥  玉溪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站高级工程师
代玉华  红塔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市人大代表
张翠萍  红塔区烟草公司生产科技室副主任、市政协代表
张有林  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三湖”研究管理中心副主任
杨  聪  江川区雄关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畜牧师、区政协委员
吴华龙  江川区农业农村局发展规划股股长
王英富  江川区农业农村局法规与执法监督股股长
杭松江  江川区农业科学技术服务站副站长
普华明  江川区农业科学技术服务站副站长
陈春生  江川区供销合作社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经理
姚腾龙  江川区丰园农资经营部个体
万海坤  江川区泉溪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陈  诚  通海县好天年农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王俊霖  通海县喜农家园农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  来  通海县河西镇石碧二组原态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
任晶梅  通海县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股股长
王海波  通海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
许可斌  通海县植保植检站技师
黄翠菊  通海县农田建设与土壤肥料工作站研究员
沐卫东  通海县植保植检站站长、市政协委员、县人大代表
王兴福  通海县种子管理站站长、县政协委员
谢云寿  澄江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赵嘉德  澄江市种植业中心高级农艺师
李毅华  澄江市种植业中心高级农艺师
李伟坤  澄江市春晓农资经营部经营户
张丽芬  澄江市刘红农资经营部经营户
岳国兵  澄江绿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户、县人大代表
4. 听证监察人：2人
赵  波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机关纪委书记
张  迪  玉溪市司法局四级主任科员
5. 听证记录人：2人
史  杰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法规与执法科（审批科）三级
主任科员
邓  争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
6. 听证旁听人：5人
陈  佳  玉溪日报记者
周文忠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法规与执法科科长
张志军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科长
刘建辉  玉溪市植保植检站副站长
舒  波  玉溪市农田建设与土壤肥料站副站长
（三）听证会的议程
1．听证主持人宣读听证会会场纪律、注意事项；
2．听证主持人介绍听证会参加人、听证代表及听证代表的构成和产生办法；
3．听证主持人介绍《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的起草过程及制定必要性；
4．听证代表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发表意见、建议和提问；
5．决策发言人回答提问并就听证代表的发言内容进行交流；
6．听证主持人做听证总结；
7．听证监察人、记录人审阅听证记录并签字。
四、听证代表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的意见和建议
28位听证代表分别作了现场发言，对制定完善《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的必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一致认为《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的制定很有必要，对保护湖泊及农业生态环境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的内容提出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现归纳如下：
（1）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一条依据的《云南省抚仙湖管理条例》、《云南省星云湖管理条例》、《云南省杞麓湖管理条例》三个条例，建议调整为《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云南省杞麓湖保护条例》。
（2）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建议加入“湖泊革命”的内容，这是指定两个办法的契机。
（3） 省上对抚仙湖的管理办法中对农药有规定，建议在《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严格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量，但如何控需要再思考。
（4） 建议在《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细化“三湖”径流区范围。
（5）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五条，第（四）点所述“制定的作物肥料使用定额标准限量销售肥料”建议修改为“制定的作物化肥使用定额标准限量销售化肥”。
（6）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四条所述“肥料经营市场主体”、第六条所述“肥料市场经营主体”、第十六条“市场主体”建议统一修改为“肥料销售市场经营主体”。
（7）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四条所述“行政区域内的肥料登记”建议修改为“行政区域内的肥料销售”，“肥料经营质量”修改为“经营肥料质量”。
（8）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六条，第三段所述“土地承包协议”建议调整为“土地承包面积”。
（9）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八条，第（三）点，“不损失肥料的养分”建议修改为“提高肥效和施肥功效”；“不破坏肥料的物理性状”建议修改为“使肥料的物理性状得到改善”。
（10）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八条，第（四）点所述“禁止将有毒有害废弃物施入农田”建议删除。
（11）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九条所述“市县乡各级”建议修改为“玉溪市、江川区、澄江市、通海县”。
（12）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二条，“推行刷卡或扫码等方式购买肥料”，建议修改为“推行用互联网的方式”。
（13）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七条第二、第三段所述内容建议修改为“行为人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4）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原第十八条内容所述，建议修改为“有关监督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在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工作中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原第十九条内容所述，建议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三湖”环境的义务，有权对违反本办法规定销售、使用肥料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投诉”，并提到第四章监督管理内。
（16）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二十条所述“本办法自20 年 月 日起施行”建议调整为“本办法自2021年某月某日起施行。某年某月某日起施行的《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7） [bookmark: _GoBack]《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一条所述“为了规范农药经营、使用行为，维护农民和农药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畜安全，保护农、林业的生产及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议调整为“为了保护‘三湖’，减少环境污染”。
（18）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建议删除第四条（一）至（十）的内容，这些在部门“三定”方案中有规定，不必要在此赘述。
（19）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四条第一段第二行所述“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建议修改为“使用的监督管理指导工作”。
（20）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四条，第（三）点所述“同级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安等”建议修改为“同级生态环境局和公安局”，后续所述“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统一修改为“生态环境局”。
（21）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四条，第（七）点所述“对经检测机构认定的”建议修改为“对经有资质检测机构认定的”。
（22）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四条，第（八）点所述“定期或不定期”可以没必要提，因为检查已经常态化。
（23）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四条，第（九）点所述“力争办法实施后两年内标准门店创建率达100%”，此处所规定时间是否过长？
（24）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六条，所述“所辖‘三湖’径流区村民委员会（社区）必须”建议修改为“所辖村民委员会（社区）应当”。
（25）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六条所述“将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和包装废弃物回收规定纳入村规民约”，这一点中提到的经营使用是否有必要？村小组是否有能力，有技术做好这件事？
（26）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七条所述“玉溪市、澄江市、江川区和通海县人民政府将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议调整为“玉溪市、澄江市、江川区和通海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药经营使用管理的织组领导，将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27）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九条，在第（一）点开头增加“经营人员”。
（28）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条，最后一段所述两个“县级”建议修改为“县（市、区）”，后续条款中所述“县级以上”均修改为“县（市、区）及以上”，“县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县（市、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
（29）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条，第（四）点，很多经营人员的学历才有初中，可否规定一下，学历提高到“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30）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二条，第（五）点所述，首次销售的新农药要试验，并且出具相关报告，可操作性不强。
（31）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二条，第（七）点，“把农药经营店的名称打码在农药包装袋（瓶）的空白处”，这项工作是增加经销商的工作量的，是否有必要？可否删除？
（32）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三条，第（三）点所述“从非正规渠道购买和销售农药”建议修改为“从没有生产许可证或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购买和销售农药”。
（33）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四条，建议更新修改农药版本，当前版本比较老旧。
（34）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四条所述内容建议全部删除，如果不删除，建议将（一）至（三）内容进行一定的优化，合并为第（一）款，原因是，在十四条，第一段第二行内容上已经注明是“不得销售和使用的农药”，下面就没必要再次小标题赘述。然后将“国家有新的规定的农药按国家新的规定执行”，调整为本条第（二）款。
（35）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七条所述“购买农药实行实名登记制”，建议特殊的、限制的农药才实行实名登记，普通农药实名登记会增加销售者的工作量，必要性不大。
（36）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八条，第（一）点所述“到农药专业市场或正规的农药经营店购买”建议修改为“到有经营许可证的农药经营店购买”。
（37）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八条，第（四）点所述“环境污染或人身安全”建议修改为“环境污染或造成人身安全”。
（38）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二十二条，第（二）点所述“不得扩大使用对象的范围”建议调整、修改，因为在实际使用中，会因为购买时登记的为水果、花卉所需农药，实际施用对象是蔬菜，而在无形中扩大使用对象的范围，从而产生纠纷。
（39）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建议调整修改第二十九至三十七条内容为一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由玉溪市、江川区、澄江市、通海县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紧接增加一条为“有关监督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在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工作中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0）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三十六条，“或者被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建议修改为“或者被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的”。
（41） 《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四十条所述，“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个月后施行”建议修改为“ 本办法自2021年某月某日起试行。某年某月某日起施行的《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五、对听证代表建议的采纳情况
针对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经认真研究，对有关意见建议予以吸收采纳，并结合实际，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进行修改完善。现将采纳意见建议的情况汇总如下：
（1）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所述，第一条依据的《云南省抚仙湖管理条例》、《云南省星云湖管理条例》、《云南省杞麓湖管理条例》三个条例，调整为《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云南省杞麓湖保护条例》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统一为《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云南省杞麓湖保护条例》。
（2）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建议加入“湖泊革命”的内容，这是制定两个办法的契机。“湖泊革命”实施方案不能成为法律依据，决定不予采纳。
（3） 针对省上对抚仙湖的管理办法中对农药有规定，建议在《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严格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量。这个建议不可行，只能引导使用，不能强制性的要求，不然会适得其反，所以决定给不予采纳。
（4） 针对在《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和《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细化“三湖”径流区范围，这一建议，决定予以采纳。“两个办法”统一增加详细的适用范围“抚仙湖径流区包括澄江市所辖的凤麓、海口、龙街、右所、路居5个镇；星云湖径流区包括江川区所辖的大街、前卫、江城、安化、雄关5个乡镇（街道）；杞麓湖径流区包括通海县所辖的秀山、九龙、杨广、河西、四街、纳古、兴蒙 7个乡镇（街道）”。
（5）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五条，第（四）点所述“制定的作物肥料使用定额标准限量销售肥料”建议修改为“制定的作物化肥使用定额标准限量销售化肥”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
（6）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四条所述“肥料经营市场主体”、第六条所述“肥料市场经营主体”、第十六条“市场主体”统一修改为“肥料销售市场经营主体”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
（7）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四条所述“行政区域内的肥料登记”修改为“行政区域内的肥料销售”，“肥料经营质量”修改为“经营肥料质量”，此建议第一条表述不妥当，第二条表述内容区别不大，所以决定不予采纳。
（8）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六条，第三段所述“土地承包协议”调整为“土地承包面积”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
（9）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八条，第（三）点所述“不损失肥料的养分”修改为“提高肥效和施肥功效”；“不破坏肥料的物理性状”修改为“使肥料的物理性状得到改善”的建议，决定不予采纳。修改后的表述并不恰当。
（10）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八条，第（四）点所述“禁止将有毒有害废弃物施入农田”建议删除，决定予以采纳。
（11）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九条所述“市县乡各级”修改为“玉溪市、江川区、澄江市、通海县”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
（12）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二条，“推行刷卡或扫码等方式购买肥料”，修改为“推行用互联网的方式”的建议，决定不予采纳。刷卡、扫码更贴近日常用语习惯。
（13）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七条第二、第三段所述内容建议修改为“行为人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
（14）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原第十八条内容所述，修改为“有关监督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在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工作中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
（15）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原第十九条内容所述，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三湖”环境的义务，有权对违反本办法规定销售、使用肥料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投诉”，并提到第四章监督管理内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
（16）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二十条所述“本办法自20 年 月 日起施行”建议调整为“本办法自2021年某月某日起施行。某年某月某日起施行的《玉溪市“三湖”径流区肥料销售使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的建议，因办法是新指定的，前无相同的管理办法，所以决定不予采纳。
（17）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一条所述“为了规范农药经营、使用行为，维护农民和农药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畜安全，保护农、林业的生产及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调整为“为了保护‘三湖’，减少环境污染”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
（18）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建议删除第四条（一）至（十）的内容，这些在部门“三定”方案中有规定，不必要在此赘述。对此，设置第四条内容时，已考虑这些规定，所以决定不予采纳。
（19）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四条第一段第二行所述“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修改为“使用的监督管理指导工作”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
（20）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四条，第（三）点所述“同级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安等”修改为“同级生态环境局和公安局”，后续所述“环境保护或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统一修改为“生态环境局”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
（21）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四条，第（七）点所述“对经检测机构认定的”修改为“对经有资质检测机构认定的”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
（22）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四条，第（八）点所述“定期或不定期”可以没必要提，因为检查已经常态化。检查常态化，就更体现定期检查的重要性，所以决定不予采纳。
（23）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四条，第（九）点所述“力争办法实施后两年内标准门店创建率达100%”，时间是否过长？时间不长，相反可能还略短，因为创建还是存在较多困难，最后决定修改为“力争办法实施后五年内标准门店创建率达100%”。
（24）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六条所述“所辖‘三湖’径流区村民委员会（社区）必须”修改为“所辖村民委员会（社区）应当”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
（25）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六条所述“将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和包装废弃物回收规定纳入村规民约”，这一点中提到的经营使用是否有必要？村小组是否有能力，有技术做好这件事？此想法不太妥当。之所以纳入村规民约，是考虑到村规民约的制定，是村民自身认可的，自己就要遵守，这样就会给执法工作人员减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决定不予采纳。
（26）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七条所述“玉溪市、澄江市、江川区和通海县人民政府将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调整为“玉溪市、澄江市、江川区和通海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药经营使用管理的织组领导，将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
（27）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九条，在第（一）点开头增加“经营人员”，决定予以采纳。
（28）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条，最后一段所述两个“县级”修改为“县（市、区）”，后续条款中所述“县级以上”均修改为“县（市、区）及以上”，“县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县（市、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
（29）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条，第（四）点，很多经营人员的学历才有初中，可否规定一下，学历提高到“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这个建议决定不予采纳。经营门店除了办农药经营许可证的人，在法律上会有学历要求外，其他在门店上销售的工作人员没有法律要求，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多举办一些相应知识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知识水平。
（30）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二条，第（五）点所述，“首次销售的新农药要试验，并且出具相关报告，可操作性不强”的内容，决定不予采纳。这个是必须要有的程序，能及时把握新农药的出现，以及产生的后续情况能做到尽快处理。
（31）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二条，第（七）点所述“把农药经营店的名称打码在农药包装袋（瓶）的空白处”，这项工作是增加经销商的工作量的，是否有必要？可否删去？决定不予采纳。这件事很有必要，我们就是通过打码进行追溯，按照包装废弃物管理办法，要做到：谁生产，谁回收；谁销售，谁回收；谁使用，谁销毁。除去这三方以外的，公共部分的，就我们农业部门相关单位去进行回收，这样更方便管理。
（32）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三条，第（三）点所述“从非正规渠道购买和销售农药”建议修改为“从没有生产许可证或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购买和销售农药”的内容，决定予以采纳。
（33）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四条，“建议更新修改农药版本，当前版本比较老旧”，决定予以采纳，修改如下：
1．第（一）点，新增“对硫磷、林丹、溜丹、氟虫胺、杀扑磷、百草枯、2,4-滴丁酯”，删除“磷化铝”，将“胺苯磺隆单剂，甲磺隆单剂、胺苯磺隆复配剂，甲磺隆复配剂”替换为“胺苯磺隆、甲磺隆”。
2．第（二）点，标题新增“（灭鼠药除外）”，药物品种新增“甲拌磷、甲基异柳磷、内吸磷、磷化铝”，删除“内吸磷、硫丹、杀扑磷、2，4滴丁酯、百草枯、灭线丹、三氯杀螨醇”。
3．“国家有新的规定的农药”修改为“国家有新的规定的禁限用农药”。
（34）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四条所述内容建议全部删除。如果不删除，建议将（一）至（三）的内容进行一定的优化，合并为第（一）款，原因是，在十四条，第一段第二行内容上已经注明是“不得销售和使用的农药”，下面就没必要再次小标题赘述。然后将“国家有新的规定的农药按国家新的规定执行”，调整为本条第（二）款。决定不予采纳，第十四条的内容是必须存在的，而且每一点都要清晰列出来才有作用。
（35）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七条所述“购买农药实行实名登记制”，建议“特殊的、限制的农药才实行实名登记，普通农药实名登记会增加销售者的工作量，必要性不大”的内容，决定不予采纳。实名登记是为了更好的溯源，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可以更直观清晰的知道是谁购买农药，出现事故就由谁负责。
（36）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八条，第（一）点所述“到农药专业市场或正规的农药经营店购买”建议修改为“到有经营许可证的农药经营店购买”的内容，决定予以采纳。
（37）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十八条，第（四）点所述“环境污染或人身安全”修改为“环境污染或造成人身安全”的内容，决定予以采纳。
（38）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二十二条，第（二）点所述“不得扩大使用对象的范围”建议调整、修改，因为在实际使用中，会因为购买时登记的为水果、花卉所需农药，实际施用对象是蔬菜，而在无形中扩大使用对象的范围，从而产生纠纷。决定予以采纳，修改为“不得扩大登记使用范围”。
（39）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建议调整修改第二十九至三十七条内容为一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由玉溪市、江川区、澄江市、通海县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紧接增加一条“有关监督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在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工作中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办法中不提出相应的、细化的要求，办法施行就比较困难，基于此考虑，决定不予采纳。
（40）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三十六条所述“或者被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建议修改为“或者被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的”的内容，决定予以采纳。
（41） 针对《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中，第四十条所述“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个月后施行”修改为“ 本办法自2021年某月某日起施行。某年某月某日起施行的《玉溪市“三湖”径流区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的内容，决定予以采纳，但调整修改内容为“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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